
《深入贯彻〈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呵护好“模范自治区”崇高

荣誉》 

作者：阿拉坦仓 

《内蒙古日报》（2021.02.10） 

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

团结进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

线打造得更加亮丽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充分体现了全区各族人民

对维护民族团结大好局面的共同愿望和无比珍惜，我们要全力以赴推

动《条例》尽快落地见效。 

一是胸怀“国之大者”，从战略全局高度深刻认识《条例》出台

的重大意义。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团结是我

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就像阳光、空气和水，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

存。事实证明，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的基石，内蒙古赢得并长期呵护

“模范自治区”的光辉历程，播撒的正是全区各族人民守望相助、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汗水；反之，没有民族团结，整天乱哄

哄的，我们什么事都做不好，哪个民族也过不上好日子。《条例》全

面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符合宪法和法律精

神和内蒙古实际需要，为新时期做好自治区民族工作、促进民族团结

进步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法理支撑，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

工作重要论述的重大举措，是推进法治内蒙古建设的又一次重大实践，

对于提升自治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巩固和发展平等团

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依法



推进和保障全区各族人民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等都具

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时，《条例》的出台对于当前全区上下纠偏

正向、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对于汇聚起各民族磅礴力量、奋力做好

“十四五”规划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局起步工作，可谓正当

其时。我们要胸怀“国之大者”，切实增强学习贯彻《条例》的政治

思想行动自觉，始终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工

作抓好抓实抓紧，促进各族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形成各民

族一家亲的生动局面。 

 

二是聚焦工作主线，把《条例》纳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重要内容。《条例》牢牢把握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

主线，处处闪烁着我们党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光辉思想。我们应

把《条例》的学习宣传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素材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

育、社会教育全过程，纳入公民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全过程。教育部

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应从娃娃抓起，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条例》

纳入学校德育、思想政治教育重要内容，贯穿于“三全育人”全过程，

推动“守望相助”理念和“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在各族师生心

中早早发芽、深深扎根。同时，《条例》作为政治性、政策性、权威

性极强的重要地方性法规，正确理解、精准把握至关重要，有关部门

要面向全区做好普法宣传和政策解读工作，确保《条例》理解不偏离、

执行不走样。 



 

三是强化法治思维，坚决坚定做《条例》的模范执行者。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增强各族群众法律意识，提高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的能力，是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保

障。”《条例》是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和顶层

设计，充分体现了“四个全面”特别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思想，

充分体现了各族群众的强烈呼声和根本利益，为全区各族人民早日过

上更美好的生活、建设新时代“模范自治区”提供了更全面、更深入、

更具体的法律保障。法治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全区各族人民都要增强

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法治意识，树立法治观念，以实际行动不折不

扣保障《条例》的有效实施。共产党员、人民代表要发挥“关键少数”

作用，对《条例》带头学习、带头宣讲、带头维护，切实在促进民族

团结进步上走在前、做表率，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

决问题靠法。相关部门应依法开展监督工作，适时对《条例》的实施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条例》和所有法规全面正确执行，切实推

进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在法制轨道上越走越坚实、越走越广阔。 


